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緩起訴處分金執行審查小組執行秘書 

檢察事務官  林姿蓉 



緩 
起 
訴 
處 
分 
金 

申 

請 

表 

格 



申請方案類別 

方案執行計畫 

經費執行期間 

承辦人姓名 

 

申請-方案經費預算表（範例） 

執行服務單位及地址 

101年核定金額 

緩起訴處分金專戶累
積金額 

自籌款 

 

彰化經費預算表(改）.xls
彰化經費預算表(改）.xls
彰化經費預算表(改）.xls


申請方案類別 

•□犯罪預防 □法律宣導 □更生保護 □被害人保護 

經費執行期間 

•注意 

•（1）期間為102年1月至12月（整年度）或102年3月至
12月或僅為寒、暑假期間應計畫清楚 

•（2）有無包含籌備期間？原則上籌備期間不會執行計
畫方案。 

自籌款 

•  20% 
專款專用，各項目不得勻支 

彰化經費預算表(改）.xls


收入 

地 
檢 
署
執
行
科 

1 .公文  

2 .收據  

公 
益 
團 
體 
/ 
地 
方 
自 
治 
團 
體 

2 . 收
據  

2.繳款人 

準備： 
1、至銀行開立緩
起訴處分金專戶。 
 
2、存摺封面影本
載明緩起訴處分金
專用，傳真或行文
予地檢署觀護人室
留存。 
 



1.繳款人 

收
據  

公益 
團體 

/ 
地方 
自治 
團體 

緩 
起 
訴 
處 
分 
金 
專 
戶 

執行科公文  
 
 
 
 
 
 

 
 
 
核對： 
♣公文記載之姓名 
♣金額 
♣收款之公益團體/地方自
治團體 
♣專戶帳號 
♣匯款期限 
♣專戶存摺顯示之內容 
（姓名、金額） 
注意： 
是否與公文所載之繳款人、
金額相符或代匯情形 
 



公益 
團體 

/ 
地方 
自治 
團體 

緩 
起 
訴 
處 
分 
金 
專 
戶 

 
 

♠開立收據-範例A 
姓名 
日期 
收據編號應連號 
收款之公益團體/地方自治團體 
備註：「是項收款為檢察官緩起訴處分
金性質，且不得作為扣抵所得稅之用」 
 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♠製作收入傳票 

黏貼收據會計聯及存摺內頁影本 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♠製作收入報表-表4 

翌月5日前連同存摺內頁影本
傳真地檢 
 

地 
檢 
署
執
行
科 

執
行
秘
書 



範例A-緩起訴處分金收據 

  公益團體名稱全銜       

102年03月15日          緩起訴處分金收款收據          編號001  

 
茲收到：       君 

住址：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巷 弄 號 樓 

案號：102年緩字第418號 

名稱：緩起訴處分金 

匯款日期：102年03月15日 

金額：新台幣伍萬元整 

備註：是項收款為「檢察官緩起訴處分金性質，
不可作為扣抵所得稅之用」。 

第一聯-存查 

   經收人：              出納：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主任： 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公益團
體印信 



附件6-收入報表 

1、期初盈餘：前年
帳戶餘額。 

 
2、沖轉：匯款錯誤。 

 
3、用於每月收入計
算，控管緩起訴處
分金匯入帳戶之情
形，調整配對。 

 
4、 ★★請於每月5
日至專戶刷存摺，
並加總後傳真本署
執行秘書收★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益團體名稱全銜） 
102年1月份緩起訴處分金收入報表 

期初盈餘（不計入本年度累計） 100 

本年度截至前月累計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

本月份收入            60,000  

本月份沖轉            10,000  

本年度截至本月累計收入            50,000  第1頁 共1頁 

製表日期：102年2月5日 

繳款人 收付款 

日期 收據號碼 收付款 

對象 
收入金額 

(增加) 
沖轉金額 

(減少) 
備註 

1 陳小明 102.01.17 10200023 本會 10,000  0    

2 王大力 102.01.22 10200024 本會 5,000  0    

3 黃一二 102.01.22 10200025 本會 20,000  0    

4 葉金銀 102.01.24 10200026 本會 20,000  0    

5 陳小明 102.01.25 10200023 陳小明   10,000  匯款錯誤 

收據作廢 

6 張大山 102.01.30 10200027 本會 5,000  0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合計 60,000  10,000    

註1  沖轉金額代表被告有繳款錯誤入錯專戶之情形 

註2  每月均要附存摺內頁影本以供查詢   若有特殊情形不相符   應於備註欄內說明並附相關
文件 

註3：請於每月5日傳真至04-8337292 

製表 公益團體 

負責人 

表 4 



休息一下 
喘一喘 



支出 
公益 
團體 

/ 
地方 
自治 
團體 

緩 
起 
訴 
處 
分 
金 
專 
戶 

不予支付：  
1 .辦 公房舍之房租費、
水電費、瓦斯費  
2 .人事薪資  
3 .加班費  
4 .設備費用、固定資產
等  
上揭係 公益團體賴以生存，
而與公益無直關係之固定
成本費用。  

 

5 .政府應編列經費者  
 
6 .政府巳 編列經費補項目者  
 



公益 
團體 

/ 
地方 
自治 
團體 

緩 
起 
訴 
處 
分 
金 
專 
戶 

憑
證 

 

 
♠製作支出傳票/粘貼憑證用紙-表3 

        黏貼憑證正本 
      (發票、收據、領據、印領清冊)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♠憑證正本 

 (發票、收據、領據、
印領清冊)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♠其他 
 簽到表、出勤表、證書、
課程表、申報資料等 

10003公益團體範例(101年說明會範例)/表3粘貼憑證.doc


憑證-發票 



憑證-收據 



憑證-領據 

費用類型 、方案名稱、 計算式  、檢附課程表、 簽到表    

領款人基本資料 

核章 、付訖或實付字樣 

      

   

   



憑證-印領清冊 
   

   

印領清冊： 

基本資料 

計算式 

單價金額 

合計數 

總金額 

 
其他：出勤紀
錄表、簽到表
等 

付訖 



再接再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再接再厲 
 

 再接再厲…… 



表格(核銷時應檢附之表格) 

封面-經費結報 附件2 

表1-收入支出明細表 附件3 

表2-支出原始憑證明細表 附件4 

表3-粘貼憑證用紙 附件5(前述) 

表4-收入報表 附件6(前述) 

表5-經費收支一覽表 附件7      錯誤(後述) 

  6-緩起訴處分金專戶存摺影本 

  7-查核表 附件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詳閱「填表說明」 

100年3月
新修正 

10003公益團體範例(102年說明會範例)/A封面經費結報.doc
10003公益團體範例(102年說明會範例)/A封面經費結報.doc


公 益 團 體 名 稱 

         

中華民國 102年 6 月? 日 

查   核   事   項 

查 核 情 形 

抽查查核意見    

 ( 公 益

團 體 ) 

 自 評 

抽 查 情 形 

是 否 是 否 
一、緩起訴處分金是否成立

專戶專款專用，專戶之
存摺(存單)截至 102 年
5 月 30 日止餘額為          
--------元。(未含利息
00元) 

V     

二、使用緩起訴處分金之支
出傳票金額及受款人
與簽核文件是否相符。 

V     

三、是否根據記帳憑證，逐
一登記會計簿籍，編製
會計報表。 

V     

四、會計報表是有否附暫付
款明細表、是否隨時注
意清理並迅速結報。 

V     

五、使用緩起訴處分金之支
出傳票、其原始單據是
否註記「已開支票」或
「已開提款單」或「已
付訖」戳記，如有「實
付」，則需註明實付。 

V     

六、緩起訴處分金之專戶明
細帳及會計報表該專戶
金額與該專戶存摺金額
是否相符，若不符，是
否編製差額解釋表，並
查明原因是否適當。 

V    如不符，請附差額解
釋表 

七、各項費用原始憑證是否
逐一黏貼黏存單，並經
相關人員核章完成內審
程序後，附於記帳憑證
之後。(自評) 

V  

 
八、支票或提款單大寫金額

是否緊接著新台幣之後
書寫未留有空隙。（自
評） 

V  

九、專案計畫執行完畢，是
否辦理結報手續。(自評) V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緩起訴處分金專戶查核紀錄表 

（公益團體） 

會計 

（公益團體） 

審核人員 

（公益團體） 

負責人 

表格-緩起訴處分

金專戶查核紀錄表 

1.期中、期末：一式兩份 

2.期中查核後，1份留存地檢備
查；另1份裝訂入帳冊內 
（期末查核亦同。） 

3.專戶實際餘額與帳上金額不符
時，應檢附「差額解釋表」★★ 
 

   



日記簿 

總分類帳/明細分類帳 

各式傳票 

應 
備 
簿 
冊 



查核 

發票 

收據 

日期 

買受
人 

統一 

編號 

地址 

品名 
數量 

單價  

金額 

發票專
用章 

付訖章 

其他 

估 
價 
單 

其他： 
發票、收據格式 
大賣場出貨單 
送餐簽收紀錄表 
菜單 
印刷品樣張… 



受領人
姓名 

受領事由 

計算式 

時數*單價 

所得總額 

身分證字號 
地址 

日期 

扣繳所得稅 

其他 

查核 

領據 

印領清冊 

其他： 
活動時程資料 
簽到表 
課程表 
參加人清冊… 



上課出勤表/簽到表 

顯示合計數＝單價*時數（必填） 



送餐服務紀錄表 

顯示合計數＝單價*次數（必填） 



印刷品樣張 

★★★彰化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公益贊助★★★ 



印刷品樣張 





錯誤 收入 

收據編號應依日期連號，不要
有跳號，如有作廢收據請載
明「作廢」並截角，附入收
入部分。 

 

作廢收據，如：登載之金額、
日期、姓名等基本資料錯誤
或繳款人匯款錯誤到非經本
署指定之公益團體。 

收入報表一併修正，再行傳真 

 
備註：「是項收款為檢察官緩起

訴處分金性質，且不得作為扣
抵所得稅之用」 

 



支出 

★ 1.原始憑證之支出用途欠明確。 

2.原始憑證中之收據無日期、數量、單價、買受人。 

3.收銀機發票未註明品名。(如有貨號，未註有品
名，需應補註明品名) 

4.部分個人領據漏書地址，影響所得稅扣繳憑單之
製作。 

5.印領清冊，領款人漏未蓋章。領據個人資料應由
本人書寫為宜。 

★ 6.列支志工值勤費，未檢附領款人之收據或印
領清冊、值勤表。 

★ 7.列支講師鐘點費案件，未附課程表，未有授
課之日期時間。 

★8.支出或收入，跨年度報支或入帳，未敘
明原因或經簽准，不符會計年度劃分原則。 



成果書面資料、新聞剪報、照片等製成
電子檔，並製作光碟，送地檢署備查。 

以原始憑證(正本) 、辦理核銷表格等經
費結報，詳閱填表說明。 

切勿跨年度核銷。 

期中查核之核銷資料填載截止日為5月
底，並請密切注意本署公文通知。 

期末查核於12月底辦理，並請於12月底
前務必先以公文呈報核銷及成果情形，
並於翌年103年1月底完成補件（含申報
資料）。 

 

建議 

叮嚀 




